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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6〕15 号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期末及暑期 
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教

育文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近日，我市接连发生 2起学生意外事故，造成 4人死亡：

6月 19 日下午，永春县锦斗镇锦斗中学初三年 3名学生到水

库游泳溺亡；6月 20 日，丰泽区城东街道东星小学四年级学

生赖某从小区 9 楼电梯间坠落到 3 楼平台，当场身亡。这 2

起事故教训十分惨重，给学生家庭带来巨大伤害，康涛市长、

周真平副市长等市领导高度重视，均作出重要批示，要求引

以为戒，加强监管，做好期末及暑期学生安全工作，确保安

全责任落实到每一所学校，安全意识宣传到每一位学生。 

各地各学校要从上述事件中吸取教训，贯彻落实市领导

批示精神，举一反三，认真查找学校安全隐患，及时进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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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切实提高师生安全教育的实效性，遏制类似事件再次发

生。暑期即将到来，要特别注意高考、中考后，学生产生放

松心理，外出游玩增多，容易引发溺水、交通等安全事故。 

为进一步加强期末及暑期师生安全防范工作，严防师生

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校园安全，保障师生度过一个平安、

快乐的假期。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动员，立即开展学校安全隐患排查 

各地各校要立即行动起来，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校园内外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。放假前，要对校园内的校舍设施、

消防、食品卫生、宿舍、实验室等进行排查，对排查出的安

全隐患要及时整改，明确责任人，建立台账并跟踪落实。根

据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学校周边环境隐患排查工作的通

知》精神，排查校园周边环境隐患，并将具体隐患情况报送

市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处理。要发动

全社会参与排查安全隐患水域，积极主动提请地方政府及乡

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、社区、责任单位，加强重点水域安全

管理，开展学生上下学途经路线和经常活动的区域、水域的

排查巡查，危险坑洼、水域需填埋的及时填埋，不能填埋的

及时设置安全警示标牌，设立安全隔离带、防护栏等设施，

及时消除可能造成学生溺水事故的安全隐患。 

二、强化宣传，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

（一）集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。各地各学校要按照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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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开展 2016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暨“全民禁毒宣传月”活动

的通知》（泉教安〔2016〕10 号）要求，结合安全生产月活

动，暑期前，集中开展学生安全宣传教育活动，利用校园网、

校讯通、校园广播、电子屏幕、网站、宣传栏、黑板报、国

旗下讲话、班（队、团）会以及 QQ 群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

等新媒体，宣传预防溺水等安全常识，上好一堂安全教育课，

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安全再教育，特别注意加强高考、中考后，

学生防溺水、交通等安全教育。 

（二）加强普及安全知识。各学校要组织师生认真完成

泉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暑期作业和参加防溺水专项活动，

在线学习防溺水等安全知识。动员师生及家长在暑假期间积

极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，将安全知识

竞赛作为学生暑假家庭作业的重要内容和暑期安全教育的

重要途径。 

（三）密切家校联系。各学校要在放假前召开一次家长

会或进行一次家访，通过印发《致家长一封信》等方式，向

家长通报学生在校表现以及学校放假至开学期间学生应注

意的事项，特别是暑期的安全事项，争取家长的支持与配合；

提醒并敦促家长（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、留守儿童）切实履

行监护人的职责，共同做好学生假期的安全教育与防范工

作。暑假期间，学校要密切联系每一个学生和家长，深入开

展学生安全大家访活动，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假期的安全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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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切实做到学生安全工作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家庭。 

三、主抓重点，切实提升学校安全工作实效 

（一）进一步落实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工作措施。溺水事

故是中小学生第一杀手，各地各学校要把防溺宣传教育作为

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严格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落实防范

学生溺水事故工作措施的紧急通知》（泉教安〔2016〕8 号）。

要通过上下学最后一节课 5 分钟，开展预防溺水“六不准”

（即不准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，不准在

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，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

泳，不准到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，不准不会

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）安全教育，重点加强 6－16 岁中

小学生、留守儿童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防溺水和游泳安

全教育。在学校大门口学生出入经过的显目位置设置“预防

溺水提示牌（板）”，时刻提醒学生远离危险水域，不私自下

河游泳。 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学生交通安全教育。要结合不同年龄

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交通习惯，教育学生自觉遵守“六不六

要”，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出行习惯。要加强校车安全管理

工作，强化寄宿学生的返家乘车安全教育，认真做好与家长

的交接工作，教育学生在暑假期间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未满

12 周岁不得在公路上骑自行车，未满 16 周岁不得骑电动车，

未满 18 周岁不得骑摩托车，严禁乘坐无牌、无证和超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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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，严禁在公路、铁路上游玩。根据市政府关于中心市区电

动自行车管理的有关要求，7 月 1 日后不得在中心市区驾驶

超标电动车，各地各学校要按照《关于开展“拒驾拒乘超标

电动车 平平安安上下学”安全教育专项活动的通知》（泉教

安〔2016〕12 号）要求，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宣传教育，及时

将电动自行车综合整治的有关举措传达到每一位师生，教育

引导师生、家长拒驾拒乘超标电动自行车，使用合标电动车。 

（三）扎实推进校园欺凌治理工作。要进一步加强学校

安全工作，有效防范和遏制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，贯彻落实

市教育局《关于开展校园矛盾纠纷排查及进一步加强学生法

制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泉教安〔2016〕5 号）要求，各地各学

校：一是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；二是落实心理健康辅导和

法制教育课程；三是开展普法教育活动；四是建立预防青少

年违法犯罪预警机制。 
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假期留校学生安全管理。要深入了解

假期学生留校的原因，对留校学生进行登记造册。切实加强

留校学生的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，要指派专人落实管理、巡

查、点名和定时查铺制度，及时掌握学生去向。做好假期留

校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少数民族学生服务工作，

安排学生相对集中住宿。 

（五）进一步落实夏季学校消防安全工作。各地各校要

认真贯彻落实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 2016 年泉州市教育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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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教安〔2016〕14 号）的

精神：一是提升学校消防管理水平；二是排查整治校园火灾

隐患；三是打牢消防基层基础工作；四是开展消防安全宣传

教育和培训；五是组织开展防火逃生应急疏散演练。切实加

强夏季学校火灾防控工作。 

四、加强值守，做好暑期安全保卫和值班工作 

各地各学校要认真做好夏季汛期、暑期的值班护校工

作，落实 24 小时值班巡逻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值班人员要坚

守工作岗位，遇到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要按规定及时上报，

坚决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的现象。对发生事故迟报、漏报、

瞒报的，要严肃追究第一责任人和有关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6 年 6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府办，市综治办、市安监局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21 日印发   


